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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114/04/16（星期三）臺南市政府民治市政中心  南瀛堂 

時間： 上午 10 點至 12 點 

主題：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臺南市休閒娛樂事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公聽會 

現場同步聽打服務： 由臺南市聲暉協進會提供 

司儀： 

「各位現場所有朋友大家好，今天公聽會再過兩分鐘就開始了。如果說現場等一下想要在公

聽會發表意見，可以到報名處。再過兩分鐘就正式開始。」 

「各位現場蒞臨的朋友大家好，今天舉辦的是臺南市休閒娛樂事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公聽

會。台南市休閒娛樂事業包含了自助選物販賣事業、棋牌、麻將及德州撲克營利事業，這個

自治條例是為了保障青少年身心健全，並為了完善法案制定辦理公聽會，希望來收集及廣納

大家的意見。 

現場將介紹與會機關代表以及貴賓，包括主席：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副局長蕭富仁（掌

聲）、法制處楊璿圓處長、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科長洪麗華、警察局黃文成警務正、財政

稅務局林佳億科長，以及都市發展局葉文龍股長；臺南市政府衛生局股長許麗嬖、動物保護

防疫處鄭晴方組長（掌聲），另外還有蔡育輝議員及服務處的吳振興執行長、林俊憲立委服

務處代表翁媺麗秘書、陳亭妃議員服務處代表何國禎秘書（掌聲），以及李宗翰議員服務處

蔡詩茵主任、沈家鳳議員服務處吳岳庭副執行長與警察局刑警大隊李政憲副大隊長。再次歡

迎大家蒞臨現場。請主席蕭富仁副局長致詞。 

經發局蕭富仁副局長： 

「臺南市議員蔡育輝議員，還有服務處主任、林俊憲服務處的秘書、陳亭妃議員服務處何國

禎秘書，針對今天出席各單位局處的代表、與會協會包含台南市家長協會代表、及中華民國

自動販賣同業公會聯合會，各位貴賓大家好。 

首先代表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感謝各位參與公聽會，也歡迎各位參與、關注自助選物販賣

事業、棋牌、麻將及德州撲克等產業。市府針對場所設置申請的規範、場所安全規範、尤其

是距離規範進行評估，距離規範特別參考中央相關法規，例如自助選物販賣機距離國民中小

學至少五十公尺、休閒活動場館距離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達二百公尺以上。透過

這些規範可以維持公共安全、保持良好風俗、保障少年發展。今天公聽會期望提供一個建議

交流及諮詢平台，歡迎大家踴躍發言提出看法和建議，讓法令自治條例更加嚴謹，共同創造

安全和諧的臺南。 

經發局洪麗華科長： 

我們選物販賣事業發展興盛，已經有 7 個縣市發布自治條例，而且 113 年 10 月經濟部發布

自助選物販賣事業管理規範，也很容易登記。針對從事經營棋牌、麻將、德州撲克等，涉及

賭博的違法態樣。市府為了加強管理以上所提的 2 種營利事業，臺南市休閒娛樂事業管理包

含兩個部分：自助選物販賣事業以及經營棋牌、麻將、德州撲克，並且保障兒少身心健全，

建立這些條例，共有十三條。接下來，我針對內容來做說明。 



第一條 

我們訂定的目的。 

第二條 

自治條例的主管機關就是經發局。 

第三條 

第一個是休閒娛樂事業： 

一、休閒娛樂事業：指自助選物販賣事業及休閒活動場館事業。自助選物販賣事業就是娃娃

機； 

二、自助選物販賣機：指提供消費者利用電氣、與機械手臂或其他相當方式，依保證取物及

對價原則取得商品，而且經經濟部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評鑑為非屬電子遊戲機之遊樂機

具。如果是評鑑屬電子遊戲機，就歸到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裡去規範。 

再來是 

三、自助選物販賣事業：指經營自助選物販賣機供消費者支付對價、消費與娛樂之事業，包

含自助選物販賣事業場主及自助選物販賣事業台主。指擺放商品於自助選物販賣機內而營業

者。 

四、休閒活動場館事業：指提供或出租場地，供不特定人玩樂麻將、棋牌、德州撲克或其他

經主管機關公告行為之事業。所以，我們鎖定在玩樂麻將、棋牌及德州撲克，其他態樣如經

過市府公告認定會再增加。 

第四條 

自助選物販賣事業應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但依商業登記法第五條得免辦理之小規模商業，

不在此限。這個回歸於商業登記法規定。 

休閒活動場館事業應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並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營業項目代碼表登記休

閒活動場館業為所營事業，始得營業。經營休閒娛樂事業之營業場所，應符合都市計畫法、

區域計畫法、國土計畫法、建築法及消防法等法令規定。所以，我們的休閒活動場館事業是

規範一定要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而且要登記休閒活動場館業才可以營業。 

第五條  

自治條例都是規範場主，場主應檢附營業場所距離國中小學五十公尺以上之證明文件，向主

管機關申請審查，符合本項規定後始得營業。也就是規範國民中小學五十公尺； 

再來，休閒活動場館事業應檢附營業場所距離幼兒園、國中小學、高中、職校二百公尺以上

之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符合本項規定後始得營業。 

所以，在休閒活動場館中，從最小幼兒園到高中職校要距離兩百公尺以上。前面說的距離，

都是要以前二項之距離，以二建築基地境界線最近二點作直線測量。也就是說，學校跟休閒

活動企業要以兩個建築最近的基地境界線做直線測量。 

距離怎麼訂定？是去年 10 月經濟部規範的自助選物販賣事業條例所訂定出來的，另外休閒

活動場館的距離，也是參考我們兒少法第 47 條針對經營酒家、特種咖啡茶室、成人用品零

售店、限制級電子遊戲場業等容易危害身心健康場所而訂定。剛剛說到的距離證明文件，第



一項及第二項所稱證明文件，指營業場所符合該二項所定距離內於最近三個月內，由測量技

師、建築師或其他具測量或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之基地（以地籍圖）周圍現況實測圖，檢附給

我們做審查。 

第六條 

關於自治條例中場主的部分，為什麼要規範場主？這個自治條例的精神在於，場主要善盡自

助選物販賣的管理責任。場主應依照台主兩造之間的契約嚴格規範，不得改裝或加裝，旨在

保障消費者權益。 

針對條文，場主應遵守下列規定： 

一、提供之商品、食品或化粧品（以下簡稱商品）必須符合商品標示、商品檢驗、食品安全

及化粧品相關法規規定。 

二、提供之商品不得為有價證券、鑽石、金銀珠寶、通用貨幣、電子票證、菸、酒、檳榔、

成人情趣用品、猥褻物品、活體動物、藥品、醫療器材及內容不確定之物品；皆有相關法規

規範，也不可以擺設。 

三、提供之商品不得以金錢買回，因以金錢買回會涉及賭博行為。 

四、自助選物販賣機保證取物金額上限，不得超過主管機關公告之金額，目前主管機關公告

的金額是 990 元，不可以超過 990 元，否則會違反自治條例的規定。 

五、自助選物販賣機不得改裝或加裝障礙物、隔板、彈跳裝置或其他影響取物可能之設施。 

再來， 

六、於每一自助選物販賣機上，必須明顯標示機具名稱、經濟部電子遊戲機評鑑委員會評鑑

為非屬電子遊戲機之文件、保證取物金額、消費者申訴專線、管理人或負責人的姓名及聯絡

電話等資訊。 

七、其他主管機關公告應遵守之事項，以後需要大家遵守再另行公告；違反前項第一款至第

三款規定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相關法令辦理。 

第七條 

依第四條第二項規定申請公司或商業登記時，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由主管機關（經發局）

會同有關機關聯合勘查營業場所，符合相關法令規定並辦妥公司或商業登記後，始得營業。

但申請時，一併檢附所營事業非屬第三條第六款規定事業之證明文件，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不在此限。 

也就是說，若要登記休閒活動場館業，本來已經登記休閒活動場館業者，若要申請所在地變

更，這兩個情況都需要向我們申請，由相關機關會同到現場聯合勘查，符合相關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規定才可以核准登記及營業。 

但是，如果營業受我們自治條例的管制，僅針對麻將、棋牌、德州撲克才會受自治條例管

理；若象棋、圍棋等桌遊不受自治條例規範，業者可以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經我們認定不屬

於自治條例態樣，我們就不做會勘。 

一、申請登記新增休閒活動場館業為所營事業； 

二、已登記休閒活動場館業為所營事業者，申請變更登記所在地。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辦理

前項聯合勘查，若發現申請之營業場所未符合法令規定，各依權管法令辦理並追蹤查核改



善；經認定其營業場所符合相關法令規定後，始得准予登記。 

經營休閒活動場館事業不得有涉及賭博之犯罪行為（此處有特別明訂）。 

第八條 

違反第五條第一項規定之距離限制者，應命其停止營業；經受停止營業之處分，仍繼續營業

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這是在規範自助選物販賣事業違反部分；若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改裝或加裝影響

取物可能之設施者，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完成

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這是選物販賣機的參考：違反第六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之保證取物金額（譬如超過 1 五十 0

元就不行）、第六款規定之資訊揭露，或第七款規定之應遵守事項者，應命其限期改善；屆

期未完成改善者，處新臺幣五千元以上、二萬五千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九條 

違反第四條第二項規定，未登記休閒活動場館業為所營事業而擅自營業者，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五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停止營業；經受停止營業之處分仍繼續營業者，處新臺幣五

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再來，休閒活動場館事業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命其停止營業；經受停止營業之處分，仍繼

續營業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一、違反第五條第二項規定之距離限制（兩百公尺距離限制）； 

二、違反第七條第三項涉及賭博行為。 

經營休閒活動場館事業涉及賭博行為者，於法院判決確定前，停止受理其公司或商業名稱及

代表人或負責人變更登記之申請；經法院判決有罪確定者，自判決確定日起三年內，凡被抓

到賭博的營業場所，於該營業場所設立或變更經營休閒活動場館事業之申請，均一律不予受

理。 

這部分最主要是參照臺南市政府台南市電子遊戲場業自治條例第五條規定，採取管制性措

施。 

第十條 

於攤販集中場或非常設性活動場所擺放自助選物販賣機，或營業場所內設置自助選物販賣機

五台以下，則不適用本自治條例之規定；所以夜市或一些不是機台設置的情形不受此限。 

第十一條 

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前，已經營休閒娛樂事業之業者，應於本自治條例公布施行日起一年內

檢附符合第五條第一項或第二項所定距離限制之證明文件，向主管機關申請審查，符合距離

限制之規定，始得營業。 

未依前項規定期限提出申請者，自前項期限屆滿日之次日起，應命其停止營業；如果繼續營

業，會處新臺幣五到十萬元罰款；經受停止營業之處分，仍繼續營業者，處新臺幣五萬元以

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也就是說，雖然業者已設立營業場所，但如果不符合規定就需要重新審查、不可營業；審查



距離不符合規定者，該要處罰或命令停業，並得按次處罰。依第一項規定期限提出申請後遭

駁回者，主管機關應依第八條第一項或第九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三條 

本自治條例自公布日施行。 

以上，報告完畢。 

司儀： 

以上為洪科長就條文重點的說明，之後進入意見發表階段，現場說明發言流程： 

1. 發言時由工作人員遞上麥克風，於觀眾席發言。 

2. 發言人須先說明姓名及所屬單位。 

3. 每位發言限時 3 分鐘（2 分鐘時有提醒鈴，3 分鐘時結束鈴）。 

4. 時間到時請發言者停止發言，以保障所有登記發言者的權益。 

蔡育輝議員： 

每次舉辦公聽會，我感到非常失望。要是市政府有德政、業配、電視、報紙刊登的很清楚，

但這種公聽會都沒有公告，我覺得宣傳不彰，主辦單位也沒有用心。民意代表們，大家要注

意聽，聽說她先生玩德州撲克輸了幾百萬。今天開公聽會，我來參加的原因，最少也要邀請

這些人，邀請業者來聽看看。 

這個第四條，其實應該是說第五條。以前電子遊戲機要一公里、需要五十（公尺），這個場

所，我主張，雖然五十公尺是針對大人的遊戲機，夾娃娃機的五十公尺我覺得沒有意義。學

生、國小孩子，若我是父母的話，孩子會不專心，搞不好需要二百（公尺）。 

處長，我對你的意見是：你都在保障這些商業業者，對百姓的影響卻沒有顧及。我覺得至少

要規定二百公尺。休閒活動、打麻將的場所，現在這辦法去經營，可以登記，我沒有反對；

但德州麻將聽起來都是賭博，都是換錢。你們都沒有認真在抓，我主張至少要五十 0 公尺。 

第二點，就是你對這個賭博行為及施行辦法的問題。第七條說不可以賭博，但打麻將、打感

情，在家裡也可能打。依秩序維護法，罰款可能是三萬，而賭博可能罰三千。我是說，以後

麻將、德州撲克都是賭博的啦，很多情形令人難聽。像股票那樣沒有去查。科長，會不會罰

錢？科長，像今天我玩德州撲克，被抓到停業之後會不會罰？這個條文要不要解決？涉及賭

博、停止營業，如果繼續營業，營業登記要不要繼續罰？繼續營業罰款應該 5 萬到 10 萬，

罰款 10 萬沒有錯；如果罰款 5 萬以上，那大家賺大錢開賭場就好了呀，我建議至少要罰 10

萬。 



科長，你們主辦、處長，有沒有違法？市政府要改善，要不要罰 10 萬？也稍微想想，開賭

場沒有被抓到，開賭博場所，他們說德州撲克都是這樣賭博，但都沒有去抓，有沒有抓到？

我認真說，德州撲克輸了一百多萬，有沒有抓到？ 

絕對會輸 5 萬、10 萬，有些人去賭博。科長，我認為都要罰款 10 萬，不要只罰 5 萬到 10

萬。賺大錢去賭場，抓到只罰 5 萬是不夠的，都要重罰；停止營業、勒令停業，如果他要繼

續營業也要繼續罰款，不要只罰 5 萬到 10 萬。大家會覺得，就這樣，這是賭博行為，都要

罰款 10 萬。第八條也要 10 萬，抓到也要罰款 10 萬。科長我這裡建議啦，抓到就罰 10 萬，

勒令停業也要罰 10 萬；不是一次性的，而是按次罰款，若有在營業偷做就按次罰 10 萬，不

是業者三個月賺三千多萬，你就給他按次罰 10 萬。這樣講妳聽明白了嗎？我覺得有詳細說

明了。 

處長，你都沒有保障消費者。我說這樣業者代表以及民間代表，我覺得沒有幾個單位，你就

按照條文發公文，甚麼叫做甚麼，這些都是你在後面幫忙的。我說，拜託，要保護，保障學

生、小孩，大部分我都期待，至少越遠越好。希望大家可以不要只定五十公尺、五十 0 公

尺，我覺得至少要五十 0 公尺。這是我的建議，一次就做好，臺南市政府如果有心，要做到

好，對不對？不要像是之前那樣，每次只罰 3 萬；台北市罰款一次 3 萬，然後就不再繼續罰

錢。跟大家分享，大家聽看看我的意見，歡迎大家的批評。以上，報告到這邊。 

都發局代表： 

我這邊都發局，提出兩個意見，提兩個建議。第一個有關第五條的部分，希望可以增列住宅

區，不得設置。這部分來說，防止住宅區設置之後，去影響附近居民的安寧、影響生活品

質；除了營業場所的距離設置，我們需要可以增列住宅區不得設置選物販賣機以及休閒場館

業的。這是第一個建議事項。第二個，我想要延續剛剛蔡育輝議員質詢建議的，罰則的部分

可以加重，希望加重才能有效遏止非法營業的狀況。以上，謝謝。 

陳亭妃議員秘書何國禎： 

我是陳亭妃議員服務處何國禎。規定兩百公尺、五百公尺也好，現在要了解依照兩百公尺、

五百公尺，是依照學校的校門為準，還是依照圍牆為準？因為呢，以前我家裡靠近學校，有

兩間學校，他們後門、側門就過一個嘉南大圳，就到商業區，我們三重埔那邊後面門來說差

不多不到五百公尺，時常有人來做什麼。我人住在那邊，所以我想建議，我需要明確規定，

依照學校還是依照圍牆，還是依照大門。這是我感受到的，剛剛蔡議員所說，提出一些意

見。謝謝。 

自動販賣事業全國聯合會代表： 

我是自動販賣事業全國聯合會的代表。根據去年經濟部召開三次會議所制定出來的規範，我

們尊重各縣市政府的相關規定；不過這幾年來，自動販賣機這一部分造成了市場亂象，讓我

們感到非常頭痛。許多民眾三不五時撥打 110 報案、檢舉，這也使得司法資源被大量浪費。 

就全國聯合會的立場而言，目前依據自動販賣機草案，該草案已通過並開始實施。但從業者

的角度看，其實不少業者並沒有按照既定規矩進行營運。以我們所見，第七條中提及「其他



主管機關公告應遵守之事項」，需要特別提醒經發局，因為在實務上常會遇到機台問題。內

文指出，若台主違反第一項第五款規定，自行加裝、改窗、安裝彈跳裝置，進而影響機台取

物，按電子遊戲業管理條例處理。 

過去在法院的判決書中，針對這些問題已有相應處理，但唯獨漏了一個部分，就是經濟部對

自助販賣機的規範。依該規範，如果變更遊戲內容，則視同違反電子遊戲條例。為何變更遊

戲這點如此重要？因為娃娃機貼有刮刮樂標籤，夾出商品後便可進行刮刮樂的行為，而在經

濟部的規範中，這屬於同一類情形。各方認定，這部分的行為讓警察及執法人員在執法時非

常為難，不清楚該如何判斷合法與非法；尤其許多經發局的同仁以及各縣市在處理此類狀況

時，都因相關規範說明不夠明確而陷入困境。 

從業者角度來看，這情形確實使人難以應對，因此我私下希望各方能夠加強溝通，如有相關

資料能提供參考，將對整體執法與業者運作都大有幫助。謝謝。 

蔡育輝議員再度發言： 

我有建議。現在有八大行業稽核，這個法律有通過，我認為市政府私設麻將館以及德州撲

克，我們應該稽查，要去稽查、認入，去麻將館看有沒有賭博金錢，看德州撲克有沒有符

合，刑大有沒有列管。你們知道幾間在玩德州撲克的嗎？有，我建議他們來這邊聽；有列管

麻將的也來這邊聽，溪北的也來這邊聽聽看。我建議這個法令通過後，聯合稽查八大行業，

德州撲克排及麻將館都要列入不定期查核。這是我的建議。 

司儀： 

現場我們與會貴賓有任何意見，都可以舉手。那我們接下來，把麥克風交給主席，交給主

席，針對臺南市休閒娛樂事業管理自治條例草案，由機關代表針對發言來作回應。 

經發局蕭富仁副局長： 

剛剛議員以及秘書，還有全聯會的代表的發言，我這邊也針對剛剛意見以及問題來做簡要的

回覆。當然，蔡議員剛剛說的，依照這部分公聽會，按照程序發文以及張貼公告，要做公

告，當然這個部分是要做檢討，我們會去做檢討，去做更廣泛讓大家參與。 

剛剛提到距離，當然在目前的規範裡面所規定的選物販賣機是五十公尺，我們所訂定的這個

部分，經濟部訂定自助選物販賣機事業管理規範訂定是五十米；另外，休閒活動場館必須距

離幼兒園、國民中小學、高中職校達二百公尺以上，這個兩百也是參照兒少法，包含針對酒

家、限制級電子遊戲場，以及各賭博、涉及暴力這些應規範的事項，都是有規範的。我想在

休閒活動場館事業上，某一程度上會影響、危害的程度並不高於這些，我們是按照中央標準

規範。 

剛剛建議提升距離，我想這部分再由議會審議。 

另外，賭博行為，剛剛所說的，因為涉嫌賭博，他有違反到社會秩序維護法以及刑法的部

分。第一個，必須依照法令的判決去做；第二個，我們一般是先依刑法，次序才是行政法，

不過我們也會做一些因應方式，如果有違反賭博的行為，我們會先勒令停業。如果在判決確



定之前，會針對負責人，不允許業者營業登記的變更；判決確定以後，營業場地 3 年內受管

制，都不可以做同樣事業登記，我們會做這樣處置。 

剛剛都發局的同仁所提及住宅區不可以設置，不過在我們休閒活動場館中，明定必須符合都

市計畫法、建築法、消防法的規定，這個部分回歸到這些都是都市計畫法台南市施行細則規

範以及建築法等相關規範。 

剛剛陳委員服務處秘書所提，我想真的很明確。剛剛提到不管是五十公尺或者二百公尺，我

們都很明確依照兩個建築基地境界線最近兩點做直線測量，在條文說明中，有一些門口的設

置不同，當然依據這些距離邊界上面的規定，我們在兩個建築基地境界線最短距離量測，所

以我們是看兩個建築用比較嚴格的標準來做，這是自治條例法規明定。 

剛剛陳亭妃立委的秘書提到，整個條文第六條規範事項，違反一到三款，前面後面的處分有

相關明確的規定。前面三款有寫相關法令辦理，這些在原來的各主管的法規中都有其規範，

商品要符合商品標示，這在商品標示法中也有做相應規範以及處分。有一些物品不准買回，

賭博這種違法的行為，我們會回歸到各相關法規處理。前三條依照各事業主管機關的法規辦

理，市政府都有相關規定，其他不足的我們再做公告。 

剛剛提到聯合稽查，不管是八大行業或者電子遊戲場，這些我們都是訂定相關流程，我們會

在我們的行政量能之下進行稽查。 

以上是我這邊做的初步回應，看各位是否有其他意見，我們再請處長針對法規進一步說明。 

法制處楊璿圓處長： 

各位現場、議員服務處以及立委服務處代表，各位鄉親大家好，就蔡育輝議座的建議，我大

概來做補充說明。距離的部分，是經發局根據主管機關，基於整個公共利益以及休閒娛樂業

和選物販賣事業的考量，並參考憲法保障的工作權，經發局根據相關事實，做了事實面的調

查。法制處這裡會提供建議，但不會去做相關的強制要求，而是請他們配合。這個我想要跟

議員說明及報告。 

另外，有關罰則部分，第八條訂定的罰則最高不可以超過 10 萬元，10 萬元作為上限。為什

麼會有上下限？因為每一個犯罪，即使他們已經違法，也必須要有裁量空間。原則上之前法

務部、行政中央例如統一規定 10 萬元，這樣會讓行政機關產生裁量怠惰，所以通常我們會

衡酌違法情節及違規輕重，酌定一個界線，在這個範圍內由主管機關去做裁酌。 

至於說有關於第九條的部分，第二項，休閒活動場館部分，針對下列擅自營業者，當時查到

時已經受到刑法處分，因為有刑事優先原則，尚未不起訴以及緩刑的情形，因此裁罰部分只

能勒令歇業及相關處分。在刑事尚未確定之前，若判決確定且有服刑情形，原則上他也不可

以做相關裁罰。經過不起訴及緩刑相關規定，在行政罰法二十六條中有刑事優先原則，所以

才會有因應停止營業這部分的規定。我們對設立的部分也持樂觀態度，本府打算透過都市計

畫法臺南市施行細則中的部分，檢視是否可以透過公告方式去做相關規定，透過公告來做法



規認定，以因應休閒娛樂業者可能出現的各種情況。自治條例是原則性規定，日後透過實則

法規訂定，這樣會比較周全，也能確保住宅區安寧的方式。 

以上，補充說明。 

司儀： 

謝謝與會機關代表，我們這部分針對第一階段說明，現在進行第二階段提問。 

蔡育輝議員： 

德州撲克、麻將館，一定是有賭博事實。他有賭博事業，才會勒令停業；如果有賭博事實，

才會有停業，不然你憑藉什麼讓他勒令停業？後面民意代表都在說，你每一次罰款 10 萬，

他繼續營業半年、一年才罰款 5 萬，你們這樣處理這樣沒有道理啦，也是要抓到賭博事實才

能讓他關起來呀，沒抓到我就繼續營業、繼續開。你市府人員稽查個兩三天，要罰款 5 萬

嗎？讓我們大家去研究看看怎麼樣才能好好處理這個啦，以免議會裡面大家說難聽話，這個

有辦法取消。說難聽的，我沒有說他收錢，他這個傷天害理，議會說沒有辦法，你有良心

嗎？有問廠商，這個辦法是中央訂定，五十公尺也好、兩百公尺也好，你沒有辦法再嚴格一

點嗎？這樣有違法嗎？是不是這樣？我覺得，你們不要只聽中央，也要聽聽地方。你要保障

學生孩子，這個五十公尺，你是在開什麼會議，都沒有道理。你想看看，小孩下課五十公尺

很近，我就去夾。更甚至是德州撲克麻將這種看起來就是賭博的場館，你們只訂個二百公

尺？賭博很多，是我們抓不到；不然我來抓，不然市府給舉報獎金，我來抓給你們看。你們

這些當官，要為了我們的小孩來設想。後面麻將間可以玩德州撲克，你們官員的良心在哪裡

啊？ 

林俊憲立委服務處 翁媺麗秘書： 

最高十萬元，可以連續開罰，一次幾萬。妳不要說有十萬元上限，但是沒有累進，有些罰了

三萬，後面罰六萬、九萬。罰款應具累進性，逐次加罰，以免執法上顯得寬鬆。 

經發局蕭富仁副局長： 

剛剛蔡育輝議員所提，我們條文第九條，簡單來說：如果涉嫌賭博，會由警察機關依法移

送，在移送動作確定之後，一旦確定，經發局就訂定停業、勒令停業；若業者還繼續營業，

則按照條文處罰 5 萬到 10 萬罰款。跟議員報告，實際上只要有涉及違法行為在案，我們就

會勒令停業；如果繼續營業，就違反自治條例的處分。 

另外一個，剛剛主任所提，關於自治條例的規範，剛剛處長也有說明，超過十萬元的罰款，

是按照自治條例訂定的；不過，雖然罰款上限是十萬元，但違規事實再度發生時，都會再度

處罰，這部分已有法規條文作訂定。 

以上先針對這些問題作回應。 

司儀： 

現場還有沒有與會的貴賓，還有任何意見都可以進行交流以及溝通。如果沒有的話就交給我

們主席，為今天會議做一個結語。 



經發局蕭富仁副局長： 

再次感謝議員，以及各服務處主任，還有家長會，還有公會聯合會代表的參與。那我再次把

這次精神和大家說明：休閒娛樂事業涵蓋兩個範圍，分別是自助選物販賣機及休閒活動場館

事業裡面經營棋牌、麻將及德州撲克這幾個行業。距離的限制部分，所謂休閒活動場館除了

距離限制之外，必須要強制申請，申請時要提出距離的證明文件，市府也會透過現場勘查的

方式，認定相關規範、建築、距離等，才會准予登記，並根據違法相關規範予以處分。另

外，剛剛提到的違反情形，我們在自治條例中規定，業者必須在自治條例發布後一年內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證明其距離符合規定，否則我們就會做處分。相關自治條例能夠讓這樣的產

業發展有明確規範。 

在此，感謝各位提供寶貴意見。各位，今天的發言會再做會議紀錄，會議記錄會發送給各機

關代表。很多剛剛提到的距離、或相關規範、或分區限制，會給各機關以及議會，讓議會審

議。在這邊，代表我們主辦單位以及市府團隊感謝各位的參與。謝謝。 

司儀： 

謝謝各位參與公聽會，感謝市府團隊與各機關代表的辛勞與協助。今天的發言內容會整理成

會議紀錄，再做後續彙整及研議。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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